
广东新劲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下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（下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

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和《广东新劲刚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的规定，我们作为广东新

劲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就公

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关于现金收购成都仁健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60%股权的独立意见  

公司此次拟以现金 17,160 万元收购李忠慧、胡明武、文翔合计持有的成都仁

健微波技术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仁健微波”）60%的股权（下称“标的股权”），是

公司经过审慎考虑做出的决定。本次交易事项系积极推动公司在特殊应用电子领

域的长远健康发展重要部署，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，打造新的利润

增长点。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经具有证券、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资

产评估机构进行审计、评估，并出具了相关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。本次标的

股权的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，并经本次交易各方

协商确定，交易定价原则公允、合理，并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。 

本次交易严格履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，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

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，亦不会对公司发展战略、经营规划及生产经营等方面造

成重大不利影响，故同意公司现金收购仁健微波 60%股权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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